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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储能项目框架协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本次签订《采购框架协议》系公司中标以后，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

公司、铁塔能源有限公司、铁塔智联技术有限公司签署的日常经营合同，本次协

议的签署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签订的框架协议实际执行金额以具体订单为准。该框架协议虽已对

双方权利及义务、违约责任、争议的解决方式等做出明确约定，但框架协议履行

仍存在因市场环境、宏观经济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发生重大变化而导致的履约

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南都电源”“卖方”）

于 2024 年 3 月 14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中标储

能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确认公司为中国铁塔 2024 年阀控式密

封铅酸蓄电池产品集中招标项目的中标人，中标金额（含税）约为 3.27 亿元（实

际金额以后续执行情况为准）。近日，公司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铁塔能源

有限公司、铁塔智联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统称“买方”）签署《采购框架协议》，

具体内容如下： 

一、合同主要内容 

近日，公司与买方签署《采购框架协议》，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买方：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铁塔能源有限公司 

铁塔智联技术有限公司 

卖方：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1、标的：买方和卖方同意由卖方作为买方的设备及服务供应商，向买方出

售铅酸蓄电池设备和服务。 

2、金额：本协议上限金额约为3.27亿元（含税），本协议项下买方向卖方

支付的金额以订单进行结算，具体金额以订单金额为准。 

3、采购订单价格：采购订单价格包括但不限于合同设备及其相关附件、辅

件和服务的价格（另行约定的除外）。 

4、交货日期：卖方接收采购订单后14日内，一次性提供全部订单要求的货

物。 

5、付款：买方按照专有合同相关约定，按照交货、验收等阶段结算。 

6、保证：卖方保证提供的货物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是最新或目前的型

号，并符合本合同及附件规定的性能和质量等要求，除非合同另有规定，货物应

当含有设计和材料的全部最新改进。对保证期内发现的缺陷，卖方在收到买方书

面通知后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免费维修或更换有缺陷的货物或部件。 

7、索赔：如货物数量、规格、性能、质量等方面与合同相关约定不符，买

方可以按合同其它相关约定进行索赔，也可以按照本条约定向卖方发出索赔通知，

选择退货、减价、更换等方式解决。 

8、转让：未经买方书面同意，卖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转让、质

押等，将本协议及订单项下的部分或全部权利转让第三方。 

9、不可抗力：合同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本合同的

义务时，应在不可抗力发生之日起的十日内通知本合同的其它方，并在不可抗力

发生之日起的十五日内向其它方提供由有关部门出具的不可抗力证明。 

如果因不可抗力的影响致使本合同中止履行三十日或以上时，买方或者卖方

均有权终止本合同，并书面通知对方。 

10、争议解决：双方在履行合同中发生争议的，可以友好协商解决或者提请

争议评审组评审。如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不成，可将该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

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在买方所在地

进行。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仲裁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二、风险提示 

1、上述协议系公司中标以后，卖方与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实际执行金额



以具体订单为准，公司最终可实现的销售收入以实际完成的订单金额为准，上述

金额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 

    2、该框架协议虽已对双方权利及义务、违约责任、争议的解决方式等做出

明确约定，但框架协议履行仍存在因市场环境、宏观经济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

发生重大变化而导致的履约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公告所述的框架协议为双方根据运营商统一模板进行签署，该类合同

均命名为框架协议，本次签订的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合同，对上市公司本年度业

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1、《采购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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